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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楚雄师范学院 国标代码：11391，办学类型：全日制

师范本科院校，学院地处云南省中部楚雄市，距云南省省会

昆明150公理，紧靠昆明至大理高速公路，且紧靠广通（成昆

线）至楚雄和昆明至大理的铁路，交通便利，位于楚雄市鹿

城南路461号，东、西两个校区毗邻而居。学院现占地面

积635亩，预留用地近300亩，校舍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图

书馆藏书90余万册，其中电子图书30余万册。现有11个系、2

个二级学院，拥有28个本科专业、12个专科专业，全日制在

校生7000余人。670余名教职工中，正高职称29人（其中教

授27人，4名教授为硕士生导师），副高职称148人（其中副

教授135人），有博士4人，硕士191人。学院整合国家、社会

、学校三方面资源，建立起了“奖、贷、勤、补、减、缓”

为一体的贫困生助学保障体系，在为贫困生积极争取国家助

学贷款的同时，在社会各界支持下设立了新长城自强奖学金

等17项贫困学生奖助学金，为解决贫困生的学习、生活困难

，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保证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保障报考者的合法权益，坚持以人为本，公平竞争、公正

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我院实际，特

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报考条件：凡报考楚雄师范学院的考生

，其报考条件必须符合《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否则我院不予录取。 第二条 思想品德要求：思想品德考

核按《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考核不合

格的考生，我院不予录取。 第三条 身体健康状况：按《200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执行，同时考

生体检表内必须有肝功检查结果，且检查结果应符合要求。

对报考师范专业的考生，还必须符合师范生的特殊要求。 第

四条 各省分专业招生人数，以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来源计划为准。 第五条 外语要求：外语语种只限于

英语；报考英语专业本科、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的考生，必须

参加英语口试，且口试成绩必须合格。 第六条 录取原则：根

据考生志愿及本校招生计划、省招办投档情况分批次由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 （1）根据所投考生材料，优先录取第一

志愿报考我院的考生； （2）若生源不足时，我院根据教育

部、各省（市、区）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可将该地区的计

划调到生源好的地区择优录取； （3）录取专业的选择主要

依据考生报考志愿，同时兼顾考生相关科目的考试成绩等； 

（4）对加分或降分投档的考生，按各省（市）区招办的有关

规定执行； （5）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可接收非第一志

愿考生。 第七条 艺术专业录取原则： （1）我院承认和使用

各省（市、区）专业联考成绩； （2）考生文化成绩、专业

成绩都达到本省本科最低控制线后，对于无特殊要求的省（

市、区），按照文化成绩与专业成绩之和，按计划数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 第八条 学费及住宿费标准： （具体标准以我

院2009级新生入学须知中的收费标准为准） 本科专业学费标

准专业名称 标准（人民币/生．学年）汉语言文学、人文教育

、英语、对外汉语、思想政治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3200元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市场营销、财务

管理3800元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地理科学、教育技术

学、生物技术、科学教育、化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4200

元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网络工程、体育、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4500元音乐学、

美术学7000元艺术设计8000元 专科专业学费标准专业名称 标

准（人民币/生．学年）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与审计、法律

事务、图形图像制作4200元 学院实行公寓化管理（普通宿

舍400元/生学年，六人公寓670元/生学年，四人公寓1000元/生

学年）。 第八条 优惠政策：凡考生的考分达到所在省（市、

区）一本院校分数线，且第一志愿报考我院被录取者，学院

奖励与其所录取专业一年学费相等金额的奖金。学院实行奖

、贷、助学金制，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第九条 录取程序：考

生预录取后，经省招办审定，学院按考生所填地址直接将录

取通知书寄发给考生本人，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

按我院入学须知相关要求办理缴费等入学手续，若超出我院

入学须知中规定的报到时间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

十条 具有学籍的学生，德、体合格，修完教学计划规定课程

，考试及格，达到规定学分，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本

科生经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规定者，授予学士学位。 第十一条 未按规定时限完成

报到手续或虚报、隐瞒，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它欺诈手

段取得录取资格的考生，一经查出，取消录取资格，若已取

得学籍的取消其学籍。 学院网址：http://www.cxtc.edu.cn 联系

电话：0878--3125541，3100881 传真：0878--3125541 电子信箱

：cxsyzb@cxtc.edu.cn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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